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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并购重组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审核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 21 次并

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尔股份”、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根据

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标的公司北京思

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比科”）、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视信源”）的审计机构就审核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请参见下文。 

在本回复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与《上海韦尔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

称“《重组报告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测期技术研发材料全部费用化与实际相关

会计处理不一致，是否影响交易对方应作出的利润承诺金额，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及说明，标的公司思比科预测期技术研发材料

费全部费用化，预测期处理方法与报告期会计处理方法一致。对视信源及思比科

业绩承诺方的利润承诺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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